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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监管措施决定书 

〔2021〕7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予以 
书面警示的决定 

当事人：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经查明，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西证券）作为

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公开发行18远高

01、19远高01、19远高02等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、受托管理人，

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一、未对发行人抵押备案程序的真实性进行全面尽职调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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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3月初，发行人拟以实际控制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公

司闻喜县炬鑫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闻喜矿业）所持有的采矿

权为18远高01、19远高01及后续拟发行债券追加担保。华西证券

作为相关债券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，未勤勉尽责地履行尽职

调查与受托管理职责，在未实施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下，即确认

发行人关于闻喜矿业采矿权抵押备案手续已完成的相关披露内

容，未能及时发现抵押权备案文件造假，致使相关债券募集说明

书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关于抵押权备案的事项与实际情况存

在差异，且自查发现后仍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予以纠正。 

二、未持续跟踪并及时披露与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的重大事

项 

2019年12月5日，闻喜矿业采矿权到期日与面积发生变更。

华西证券未及时发现，也未及时披露抵押物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

相关信息。2020年7月27日，发行人董事变动人数超过总人数的

三分之一；2020年10月13日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子高远不再担

任发行人总经理。华西证券未及时披露上述发行人内部治理结构

变化情况及其对投资者权益的具体影响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则》第 3.17

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第 1.5 条、第 1.6 条、

第 3.4.5 条、第 4.2.2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信

用风险管理指引（试行）》第六条、第九条、第十八条、第三十

三条等相关规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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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》第 8.5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》第 6.2

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

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

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予以书面警示。

债券主承销商、受托管理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本所业

务规则，完善并有效落实对项目尽职调查的质量审核制度，加强

内部管理及风险控制意识，建立健全业务质量控制制度；切实履

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，保证所出具文件或专业意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；切实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做好公司债券信用风险管理工

作，维护公司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


